附件：
南京中医药大学*学院/（对方单位名称）
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共建协议
甲方：
乙方：
一、合作宗旨
   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弘扬劳动精神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，培养良好的劳动品质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。按照“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文明共建、协同发展”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长期共同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合作达成协议。自协议签订之日起，甲乙双方结成大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共建单位。
二、双方的职责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职责与义务
1.负责组织师生团队赴乙方参与劳动教育实践活动。 
2.定期派遣师生志愿者服务队为当地提供公益性劳动服务。
3.为乙方所在地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相关技术支持。
4.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期间，遵守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5.精心组织，严格管理，把安全生产和人身安全放在首位。
（二）乙方职责与义务
1.为甲方专业学习和劳动实践提供便利条件，负责接受和安排学生到基地进行劳动等相关实践活动。
2.协助甲方加强劳动教育，做好学生团体的管理和评价工作。
3.挖掘本地特色物质与文化资源，开展相关劳动教育实践工作。
4.做好总结交流与宣传教育等相关工作。
5.精心组织，严格管理，把安全生产和人身安全放在首位。
三、附则
1.具体活动项目由甲乙双方结合实际协商确定。在活动过程中，双方可联系各级媒体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。
2.甲乙双方可进一步开展其他相关方面的协作和交流，相互提供便利与条件，不断拓宽基地建设的合作领域与内容。
3.双方建立定期协商制度，携手制定劳动教育实践发展计划。定期展开学院与共建单位总结交流会，维持长效稳定的工作联系。
4.双方签定协议后，由甲方统一制作劳动教育基地单位铜牌。
5.本协议一式两份。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商定。

甲方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(签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签章) 

年   月   日
